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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
院政〔2017〕107 号 签发人：陈学

军

济源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印发《学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《学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法》已经学院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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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法

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发挥学生特长优势，鼓励学生结合
自己的兴趣、爱好进行自主学习，积极参加相关的科技、文化、
技能竞赛、社会实践、交流学习等活动，更好的提升职业素养，
提高就业竞争力。经学院研究，学生在校（籍）期间取得的各级
各类成果，合作院校的交流学习等可以获得学分认定并用于置换
课程学分。为规范此项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学分认定的范围和标准

1.证书类
（1）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之外，获得一项与本专业相关的高级

职业资格证书认定 3 学分。
（2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（成绩在 425 分以上者），四级认

定 4 学分，六级认定 6 学分。
（3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认定 1 学分，二级以上证

书认定 3 学分。其中计算机类专业获得一级证书不认定学分，二
级证书认定 2 学分，三级以上认定 3 学分。

（4）机动车驾驶证认定 3 学分。
（5）普通话测试二级证书(学前专业除外)认定 2 学分，一级

证书认定 3 学分。
2.竞赛类
获奖等级包括：一等奖（含比赛第 1-2 名、金牌和特等奖），

二等奖（含比赛第 3-4 名、银牌），三等奖（含比赛第 5-6 名、铜
牌）。

（1）参加职业技能竞赛、“挑战杯”竞赛、大学生数学建模大
赛获得国家级 1-3 等奖者，分别认定 10、8、6 学分；省部级 1-3
等奖项者，分别认定 5、4、3 学分；厅局级 1-3 等奖项者，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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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 3、2、1 学分。
（2）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、科技文化艺术节、全国大学生运

动会等由国家各部委、行指委、教指委、行业协（学）会举办的
比赛获得国家级 1-3 等奖者，分别认定 8、6、4 学分；省部级 1-3
等奖项者，分别认定 4、3、2 学分；厅局级 1-3 等奖项者，分别
认定 3、2、1 学分。

3.科技成果类
（1）获国家专利的，发明专利第 1-5 名分别认定 10、8、6、

5、4 学分，实用新型专利第 1-5 名分别认定 6、5、4、3、2 学
分，外观设计专利第 1-5 名分别认定 4、3、2、1、1 学分。

（2）论文核心期刊第 1-2 名分别认定 8、6 学分，一般 CN
刊物第 1-2 名分别认定 4、2 学分。

（3）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、课题第 1-5 名分别认定 4、3、2、
1、1 学分。

（4）科技成果（产品、设计、工艺技术、方案等）被社会单
位采纳、应用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认定 3-6 学
分。

4.创新创业类
（1）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得国家级 1-3 等奖者，分别认定

10、8、6 学分；省部级 1-3 等奖项者，分别认定 5、4、3 学分；
厅局级 1-3 等奖项者，分别认定 3、2、1 学分。

（2）参加 SYB、KAB 等创新创业培训并获得相关证书者，
认定 2 学分。

（3）学生自主创办注册的公司吸纳就业人员，并给从业人员
发放工资半年以上，从业人数在 11 人及以上认定 12 学分，6-10
人认定 8 学分，3-5 人认定 4 学分，1-2 人认定 3 学分；学生创
办公司一年以上认定 2 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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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课程类
（1）由我院派往合作院校交流学习的学生，按合作院校课程

考核实际情况认定课程成绩和学分。
（2）通过在线开放课程或自学考试等形式学习的课程，按

45 分钟计 1 学时，10 学时计 1 个学分认定课程学分。
6.其它
（1）《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认定 2 学分，服

兵役期间立一等功认定 10 学分，二等功认定 8 学分，三等功认
定 6 学分，优秀士兵认定 5 学分。

（2）学生社团会员参加社团活动，经指导老师考核认定，团
委审核，合格会员每学年认定 1-2 学分，在校期间通过参加社团
获得的学分不超过 4 学分。

二、学分认定原则

1.学生取得的每项成果（包括证书、专利、论文、作品、竞
赛成绩、课程成绩、立功等），按认定的学分，只能使用一次，不
能重复使用。

2.同一项目不同级别的，以获得的最高级别奖项认定，不能
重复计算。

3.认定部门：证书类、竞赛类中的职业技能竞赛、大学生艺术
展演由教务处认定；竞赛类中的“挑战杯”、科技文化艺术节及社
会实践类由学生处认定；竞赛类中体育竞赛由体育部认定，科技
成果类由科技与职业教育研究处认定；创新创业类由校企合作与
就业处认定；服兵役由保卫处认定；合作院校交流学习的课程学
分由教务处和国际教育学院共同认定；其它课程由开课部门或教
务处认定。

三、学分置换原则

1.认定学分最高可置换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的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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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认定学分不能累计使用，只能置换低于或等于该认定学分
的课程学分。

3.技能竞赛类、科技成果类、创新创业类与专业相关的认定
学分可用于置换专业课程学分。

4.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、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
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、《形势与政策》课程学分不能置换;《军事
技能训练》、《军事理论》课程学分只能由服兵役认定学分置换,《体
育与健康》课程学分只能由服兵役或体育类认定学分置换。

5.学生在校外修读的课程与我院课程相同或相近（课程内容相
似率在 80%以上），可以置换我院相应课程。若学生取得的校外
课程学分高于我院相应课程的学分，高出部分不再置换。

6.合作院校交流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与我院课程不相同或不
相近，经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由所在系部根据学生所学的课程内
容，对应我院人才培养方案，认定置换课程。

四、办理程序

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受理申请和审批，办理程序如下：
1.填写《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置换申请表》(附件 1)

并提供申请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2.学分认定部门审核；
3.学生所在系部学分置换审核；
4.教务处审批（由系部集中办理，只提交申请表与证明材料

复印件）。
5.由学生所在系部负责将教务处审批通过的置换课程的成绩

和学分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五、附则

本办法适合于学院全日制高职在校生，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
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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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置换申请表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名 学号

班级 系（部）

学分认定

序号 成果名称
申请

学分

认定

学分
学分认定部门意见

1

签字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2

3

....

1

签字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2

3

....

1

签字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2

3

学分转换

序号 拟转换课程 转换学分 使用成果 转换成绩

1

2

3

系

部

意

见 签字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教

务

处

意

见
签字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由教务处和学生所在系（部）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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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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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

